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文件
院办发〔2017〕6号

关于印发《武昌首义学院大事记编写办法》的通知

机关各部门和校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武昌首义学院大事记编写办法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学校办公室
2017年4月18日
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年4月18日印发
主动公开

武昌首义学院大事记编写办法

为了全面、真实的反映学校办学历程，客观、准确的记载学校在建设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工作和重要事件，进一步加强规范学校大事记编写工作，现制订武昌首义学院大事记编写办法。
一、编写要求

1.采用公元纪年，使用具体时间，按年、月、日为顺序逐条记载，且时间考证准确无误； 

2.大事突出，要事不漏。所记内容应准确有据，叙述客观，力求文字简练、清楚、达意。

3.大事条目应在一个条目中着重记述一件事情。

4.记述事件一般均要包括：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项名称等基本内容。

二、记载内容范围

1.学校的重要组织变动情况。如学校的建立、名称改变等情况；内设机构的设置、撤销及其沿革变化情况；理事会、校党委、校行政领导成员人事调动、任免情况等。

2.各级领导来校视察和检查工作、调研时的工作情况、重要批示等。

3.学校举办和承办的及在外参加的各种重要会议、重要活动的名称、出席人员的范围，会议、活动的主题、各种重要决定、文件以及校领导的重要讲话、发言等。

4.学校及各部门接受上级主管部门检查、评估情况。

5.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基本状况，如学校规模、学科、专业、学位点、实验室、精品课程的建设和调整情况及取得的重大成就。

6.学校在教育、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等各个领域获得的各级各类奖惩情况。

7.校领导、教师出国访问、进修、考察情况；接待中外校际交流等重要活动及重大事件；中外知名专家、学者前来参观、讲学、开展的合作研究等活动。

8.学校与国（境）内外单位签订的各种重要合同、协议。

9.媒体报道、介绍学校的重要情况。

10.校理事会、校友会及校内外友好人士在学校设立奖助学金和捐资办学等。

11.重大工程项目竣工情况。

12.其他重大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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